
法官建议：消费者登船后应当场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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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阳台房”有明显遮挡，如何维权
警 戒 线

偷卖女友金饰
还用假货调包

办喜事两万现金滑落马路
警民接力半小时完璧归赵

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
男子盗窃熟睡同事2万元被抓

下单时讲好的无遮挡海景房，
登船以后怎么变成几乎看不见大海
的遮挡房？市民周女士在邮轮旅行
中遭遇意外变故，返程后起诉了该
邮轮公司及订购该行程产品的在线
旅行服务平台，要求全额退还邮轮
旅游产品服务费，并赔偿三倍服务
费。杨浦法院审理后，综合考虑合
同的实际履行情况、邮轮同期其他
舱房价格、当事人意见等因素，酌定
邮轮公司退还周女士旅游服务费
6000元，在线旅行服务平台不承担
合同责任。

付近2万元几乎不见海
日前，周女士通过某在线旅行

服务平台订购了一款6天5晚邮轮
旅游产品，选定“精选阳台房”并支

付费用1.8万余元。该房型为阳台
房中最高等级，价格也显著高于其
他房型。预订成功后，平台为周女
士分配了房间。周女士特意致电该
平台客服，确认房间视野是否存在
遮挡，平台随后以短信告知该房间
是不遮挡房型。
然而，周女士携家人登上邮轮

后却发现，该房间阳台正前方有一
片白色遮挡棚，平视视野严重受限，
几乎看不见海。因首次乘坐邮轮，
且船上服务人员均为外籍人士，周
女士当场未提出换房，但整体旅行
体验和心情都受到了影响。
返程后，周女士将该邮轮公司

及在线旅行服务平台诉至杨浦法
院，提出邮轮公司没有为其提供与
官方页面宣传相符合的房型，属于
诱导、欺诈，应当退一赔三。她基于
信任在该在线旅行服务平台下单付
款，故该平台也应共同承担责任。
审理中，平台方辩称，其仅为邮

轮旅游产品的代理销售，实际服务
由邮轮公司提供，故其不应承担责
任。邮轮公司则辩称，其在官方页
面宣传涉案“精选阳台房”拥有更广
阔的天空视野及更大面积阳台，并
未将其定义为无遮挡房型，同时页
面也标注了“以船上实际提供为
准”。周女士作为具有辨认能力的
消费者，登船后认为舱房不符合预
期，却未及时提出更换，应自行承担
相应后果，其在向周女士提供邮轮
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不存在违约和欺
诈行为。

起诉获赔1/3旅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周女士所

订邮轮旅游产品确认单虽由在线旅
行服务平台发送，但该产品下单界
面已明确标注船司直营，登船通知
书也载明了相关信息。平台作为受
托人已披露该旅游产品委托人为邮
轮公司，周女士对两公司的代理关

系应属明知，并且该邮轮服务实际
由邮轮公司提供，故涉案邮轮旅游
合同相对方为周女士和邮轮公司，
平台不承担合同责任。周女士现已
实际接受该旅游服务，合同已履行
完毕。经查，邮轮公司提供的房型
确有部分景观受阻，应当认定存在
履约瑕疵。但考虑到邮轮旅游服务
具有综合性，房型景观是定价重要
因素，却并非唯一因素。因此，综合
考虑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邮轮同
期其他舱房价格、当事人意见等因
素，法院酌定邮轮公司退还旅游服
务费6000元。至于周女士以两被
告存在欺诈等为由要求退一赔三，
缺乏依据。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建议，消费者在登船后若
发现舱房与宣传严重不符应当场提
出异议，避免因未及时主张导致损
失扩大或举证困难。若邮轮公司无
法现场更换，也应妥善留存沟通记
录及相关证据，以便后续协商或维

权。邮轮公司对房型、面积、朝向、
景观等影响定价的核心信息，应当
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不得进行引
人误解的宣传。即便标注“以实际
为准”，也不能免除其提供符合通常
标准服务的义务。若实际提供的舱
房存在明显遮挡、与承诺不符的，构
成履约瑕疵，应依法承担减价、退还
部分费用等责任。
鉴于邮轮旅游产品具有一定的

服务综合性，涵盖住宿、餐饮、娱乐
以及岸上观光等多项服务。因此，
在旅行过程中，邮轮公司提供给消费
者的房型、面积、景观、朝向虽然均对
邮轮旅游产品的定价产生较大影响，
但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本案中，邮
轮公司存在履约瑕疵，但尚不构成欺
诈，故不适用惩罚性赔偿。人民法院
结合服务瑕疵程度、对体验影响、服
务整体性等因素，酌定退还部分费
用，更符合消费公平原则。
通讯员 张文怡 本报记者 孙云

“太感谢你们了，找不到这个
包我真的要哭了！”近日，在崇明公
安分局汲浜派出所内，市民马大姐
激动地向民警道谢。就在半小时
前，她因家中办喜事刚从银行取出
的两万余元现金不慎遗失，所幸在
热心群众和民警的接力帮助下，钱
款分文未少，完璧归赵。
当日8时30分许，汲浜派出所

接到110报警，称在辖区一家养老
院附近的路面上捡到一个装有大
量现金的斜挎包。民警沈哲迅速
赶赴现场。

经了解，报警人是燃气公司的
两名工作人员。当时，他们正驾车运
送液化气，途经该路段时发现了这个
醒目的蓝色印花斜挎包。报警人王
先生向民警表示：“里面有不少现金，
但没有身份证。我们觉得交给你们
最放心。”面对这笔“意外之财”，两人
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原地报警。
民警当场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清

点，发现有两万余元现金和一张银
行卡，但并没有能直接确认身份的
证件。考虑到包的颜色较为醒目，
且遗落地点位于交通道路上，民警

初步判断，失主很可能是刚刚途经此
处的骑车人，随即请求派出所综合指
挥室协助调阅公共视频。通过仔细
比对，画面清晰地显示，该斜挎包是
从一名身穿黑色衣服、头戴红色头盔
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车上掉落的。
就在民警进一步核查线索时，

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马大姐打
来的求助电话。电话中，马大姐焦
急万分，表示自己的斜挎包不慎遗
失，包内装有两万元现金和一张银
行卡。民警沈哲确认该包与热心
群众捡到的包完全一致，随即通知

马大姐尽快前来派出所认领。
据了解，马大姐因家中办喜

事，当天早上刚从银行取出两万元
现金，随手将包放在电动自行车的
踏板上。本以为很快到家无大碍，
不料途中包滑落在地，她却浑然不
知，直到在菜市场采购付钱时才发
现包不见了。

从接到报警到物归原主，整个
过程仅用时半小时。经现场清点，
包内现金和银行卡完好无损。拿
着失而复得的“喜钱”，马大姐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连连向民警和热心
群众表示感谢。

临别时，民警不忘暖心叮嘱
道：“以后骑电动车携带贵重物品，
尤其是现金，一定要妥善放置在坐
垫下或后备箱内，确保安全，切莫
图方便随意放在踏板上，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本报记者 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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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赵菊玲）驾驶报
废车辆上路，容易
出现半路熄火、刹
车失灵、转向失控、
爆胎等各种险情，
危及驾驶人和他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金山一男子
竟在无证状态下驾
驶已报废车辆“飞
驰人生”，最终因违
法行为被处罚。

2月25日11时
15分许，金山公安
分局交管支队一大
队民警沈阅鑫在巡
逻执勤过程中接到
指令，称卫清西路
山鑫阳光城小区二
号门附近，存在一
起涉嫌驾驶报废车
辆上道路行驶的交
通违法行为。到达
现场后，民警对驾
驶人项某进行询
问，发现其神情慌
张、言辞闪烁，表现
异常。经进一步核
实，项某的驾驶证
状态竟为“扣留、记
满12分、停止使用、
逾期未审验、注销
可恢复”，而其所驾
驶的机动车车辆状
态为“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
到报废标准”。项某的行为已构成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驾驶已
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两项交通违法行为。
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金山警方依法
扣留报废车辆，并对违法人项某
因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
法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1500元
的处罚；对违法人项某因驾驶已
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
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罚款
人民币2000元，并吊销驾驶证的
行政处罚。

本报讯（记者 赵菊玲 通讯
员 邵天宇）戴在身上的金饰感觉
“变轻”、成色“变淡”，仔细辨认后
发现竟是假的。近日，市民毕女士
遭遇了一件让她气愤不已的事，男
友不仅变卖了她的真金首饰，甚至
买来“同款”假首饰企图蒙混过关。

3月1日，闵行公安分局华漕
派出所接到市民毕女士报警，称男
友包某疑似盗窃了她放在家中床
头柜内的金饰。接报后，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据毕女士描述，今年2月，她在

佩戴金手链时，感觉成色和重量与
以往明显不同，仔细辨认后发现手
链可能是假的。随后她检查其他

首饰，发现一条金项链也存在类似
情况。毕女士随即与男友包某对
质，对方当场承认“调包”行为。“他
在去年12月就把我的项链卖了，换
了条假的。”毕女士告诉民警。

面对警方的询问，包某如实交
代了犯罪事实。据包某供述，他因
日常开销较大急需用钱，便动起了
盗窃女友金饰的歪脑筋，变卖牟
利3.4万余元。为防止毕女士发
现，包某特意在金饰店和电商平
台分别挑选“同款”首饰放回原
处，企图上演一出“偷梁换柱”的
戏码。

目前，包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讯（记者 解敏 通讯员
邵槿铭）为还赌债，男子竟趁室友熟
睡时盗转其账户钱款，以为删除转账
记录便可瞒天过海，最终却难逃法
网。近日，普陀警方成功侦破一起支付
宝账户盗窃案，嫌疑人被依法刑拘。

2月24日上午，市民张先生急
匆匆地来到普陀公安分局长寿路
派出所报警，称其名下支付宝账户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盗转了2万
元。接报后，办案民警高度重视，
立即开展案件调查工作。
民警在核查资金流水时发现一

个关键线索：该笔转账记录仅能在
银行App中查询到，支付宝内的对

应记录却已被删除。结合转账时间
等细节，民警分析，此案系熟人作案
的可能性极大，嫌疑人大概率是趁
受害人手机不在身边或不注意时实
施的盗窃。为固定证据、锁定嫌疑
人，民警第一时间联系支付宝平台
调取完整流水记录，发现该笔钱款
的接收方竟是受害人张先生的室友
罗某。为进一步查清事实真相，民

警随即通过电话联系罗某，口头传
唤其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在证据面前罗某没有抵赖，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罗某交
代，他于去年11月入职后，与受害人张
先生成为同事，且共同居住在店内员
工宿舍。近期，罗某因沉迷网络赌博，
不仅耗尽个人全部积蓄，还欠下不少
赌债。2月22日凌晨，罗某在赌博平台

再次输钱后心有不甘，当日7时许醒来
时，偶然发现张先生枕边的手机未锁
屏，便心生歹念。趁张先生熟睡之际，
罗某用其手机将支付宝内2万元存款
转至自己账户。为掩盖罪行，自作聪
明的罗某还删除了支付宝内的转账记
录，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不想还是
被警方找上门来。目前，罗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普陀警方依法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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